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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3月15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政務司司長動議的 3 項擬議決議案  
辯論及表決安排  

 
 議 員 已 於 2023 年 2 月 23 日 透 過 電 郵 ( 立 法 會
CB(3)134/2023 號 文 件 ) 獲 悉 ， 政 務 司 司 長 (“ 司 長 ”) 將 於
2023年3月15日的立法會會議，分別動議下列3項擬議決議案： 
 

(a) 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 (第 91章 )第 7(a)條動議的

擬議決議案 (“第一項擬議決議案 ”)；  
 

(b) 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(第91章 )第22A條動議的擬議

決議案 (“第二項擬議決議案 ”)；及  
 
(c) 根據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(第221章 )第9A條動議

的擬議決議案 (“第三項擬議決議案 ”)。  
 

司 長 動 議 上 述 擬 議 決 議 案 的 發 言 稿 載 於 隨 附 的 立 法 會
CB(3)153/2023(01)號文件。  

 
2. 鑒於上述 3項擬議決議案均關乎調整法律援助計劃下

的財務資格限額或費用，為善用議會時間及避免議論重複，

主席已決定合併辯論該等擬議決議案，之後逐一表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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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為協助議員審議該等擬議決議案，現列出以下相關
程序，主席會：  
 

(a) 先請司長發言及動議第一項擬議決議案，然後就

該擬議決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，展開合併辯論；  
 

(b) 請其他議員發言；  
 

(c) 請司長答辯，辯論隨即結束；  
 

(d) 就第一項擬議決議案提出待決議題，付諸表決；  
 

(e) 不論第一項擬議決議案是否獲得通過，請司長

動議第二項擬議決議案，並隨即就該擬議決議案

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，付諸表決；及  
 

(f) 不 論 第 一 項 及 /或 第 二 項 擬 議 決 議 案 是 否 獲 得

通過，請司長動議第三項擬議決議案，並隨即就

該擬議決議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，付諸表決。  
 

4. 謹提醒議員，根據《內務守則》附錄 IIIA，此項合併
辯論的時間 (包括就3項擬議決議案進行表決 )最多4小時 。每位
議員只可在合併辯論中發言一次 ，時限為5分鐘 。官員的發言
並無時限。  
 
5. 議員如有查詢，請聯絡石家兒女士 (電話 : 3919 3328)。 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  
 
 
 
 

(韓律科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[擬 稿 ] 

(以在立法會發言為準 ) 
 

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五日立法會會議 

政務司司長致辭全文 

 

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及 

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

 

 

主席： 

 

  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我的第一項議

案，調整法律援助（下稱「法援」）申請人的財

務資格限額。稍後我會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

上，以我名義按先後次序提出另外兩項有關法

援的議案。這兩項議案分別旨在調整法律援助

署署長第一押記；以及訂立《2023 年刑事案件

法律援助（修訂）規則》，以調整刑事法援費用。 

 

 

立法會CB(3)153/2023(01)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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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（第 91 章）（下稱

「《法援條例》」）第 7(a)條動議有關財務

資格限額的擬議決議案 

 

2.   我首先介紹第一項議案。 

 

3.  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第 7(a)條，立法會

可藉決議，修訂《法援條例》第 5 和第 5A 條

所指明的財務資源款額。 

 

4. 法援服務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一環。

法援政策的目標是確保所有符合《法援條例》

規定以及具備合理理據在香港法院提出訴訟

或抗辯的人，不會因缺乏經濟能力而無法透過

法律尋求公義。任何人士如欲獲得法援，必須

同時通過《法援條例》規定的經濟審查及案情

審查。因此，普通法律援助計劃（下稱「普通

計劃」）及法律援助輔助計劃（下稱「輔助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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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」）的經濟審查分別設有不同的財務資源限

額。 

 

檢討財務資格限額 

 

5. 根據政府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就《1999 年

法律援助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向立法會提交的

報告，普通計劃和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會

每年檢討，以計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反映的一

般物價變動情況。 

 

6. 根據最新一輪周年檢討工作，在二零二

零年七月至二零二二年七月間，丙類消費物價

指數上升了百分之三點一（3.1%）。由於在上

一個參照期內，即二零一九年七月至二零二零

年七月，錄得的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為負百分之

零點一（-0.1%），變動輕微，因此我們凍結財

務資格限額，並保留有關檢討結果，在下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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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年檢討時一併考慮。本次經考慮二零一九年

七月至二零二二年七月，三年間丙類消費物價

指數的累積變動後，我們建議相應把財務資格

限額上調百分之三（3.0%），即「普通計劃」的

財務資格限額由目前四十二萬零四百元

（ $420,400）增加至四十三萬三千零十元

（$433,010）；「輔助計劃」的財務資格限額則

由二百一十萬零二千元（$2,102,000）增加至二

百一十六萬五千零六十元（$2,165,060）。 

 

7. 我們已就以上建議增幅，在二零二二年

十一月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

資料文件作匯報，委員對建議並無異議。 

 

8. 如立法會通過決議案，經調整的財務資

格限額將於刊憲後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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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根據《法援條例》第 22A 條動議，有關

法律援助署署長第一押記檢討的擬議決

議案 

 

9. 主席，第二項議案，是根據《法援條例》

第 22A 條，立法會可藉通過決議，修訂第

18A(5)條指明可獲豁免法律援助署署長（下稱

「法援署署長」）第一押記的贍養費款額，以及

第 19B(1)(a)條所指明法援署署長可就遭遇嚴

重困苦的個案減少其保留款項的款額。 

 

10. 如法援受助人從獲批法援的訴訟討回或

保留任何金錢或物業，便須按《法援條例》第

18A(1)條的規定，從有關訴訟所討回或保留的

金錢或物業，向法援署署長清還款項。法援受

助人須以討回或保留的金錢或物業向法援署

署長支付的款項，稱為法援署署長第一押記。

根據《法援條例》第 18A(5)條，法援署署長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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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押記不適用於就配偶或前度配偶的贍養費

的每月款額的首$9,100 （或其等值）。另外，法

援署署長可根據《法援條例》第 19B(1)(a)條行

使酌情權，就任何人遭遇嚴重困苦，而減少其

保留的款項在所有情況下均屬公正及公平的

個案，減少其保留的款項，包括法定押記。 

 

11. 與財務資格限額一樣，鑑於在二零一九

年七月至二零二零年七月，錄得的丙類消費

物價指數變動輕微，兩項指定款額亦被凍

結。經考慮二零一九年七月至二零二二年七

月，三年間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累積變動後，

我們建議相應兩項指定款額上調百分之三

（3.0%），即第 18A(5)條指明的款額由九千

一百元（ $9,100）上調至九千三百七十元

（$9,370），以及把第 19B(1)(a)條所指明的

款額由十萬八千八百五十元（$108,850）上

調至十一萬二千一百二十元（$112,120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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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我們已在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向立法會
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資料文件匯報

檢討結果。委員會對上述建議並無異議。  

 

13. 如立法會通過決議案，我們會於決議刊

登憲報後實施建議。 

 

 

(三) 根據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（第 221 章）

第 9A(1)條訂立《2023 年刑事案件法律援

助（修訂）規則》（下稱「《修訂規則》」） 

 

14. 至於第三項議案，刑事訴訟程序委員會

根據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（下稱「《條例》」）

第 9A(1)條訂立《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》（下

稱「《規則》」），當中訂明法援署須支付在刑事

案件中獲其委聘，代表法援署負責訴訟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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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人執業大律師和律師，處理各級法院刑事案

件的費用（即刑事法援費用）。根據《條例》第

9A(1)條，《修訂規則》須經立法會批准。為確

保法援署和律政司在爭取同一批律師提供服

務時，不會讓任何一方不公平地佔優，律政司

會參照同一收費表，委聘私人執業大律師和律

師代表控方出庭處理刑事案件（即檢控費用）。

至於透過當值律師服務為裁判法院和少年法

庭的被告人出任法律代表的律師，則會獲支付

當值律師費用。 

 

15. 當局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向前立法局財務

委員會匯報，政府會兩年一度檢討上述三項費

用（即刑事法援費用、檢控費用和當值律師費

用），以計及參照期內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

動。在兩年一度檢討時，政府主要考慮參照期

內的一般物價變動情況，以及委聘大律師和律

師時有否出現困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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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就二零二二年完成的兩年一度檢討工

作，在參照期內（即二零二零年七月至二零二

二年七月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上升了百分之三

點一（3.1%）。因此，我們建議把該三項費用相

應上調百分之三點一（3.1%）。在二零二二年

七月以後出現的一般物價變動會在下一輪兩

年一度的檢討中反映。 

 

17. 我們已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向立法會司

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資料文件匯報檢討

結果。委員會對建議增幅並無異議。 

 

18. 在法援署實施經上調的刑事法援費用

時，律政司會以行政方式，調整檢控費用的收

費表。行政署亦會透過行政方式，相應調整當

值律師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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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如立法會通過決議案，我們會於決議刊

登憲報後實施建議。 

 
20. 我謹請各位議員支持以上三項議案，多

謝主席。 

 

 

- 完 - 


	cb3-153(M230315)_Jt_(CS)(LAO-7(a)&22A))(CO-9A)
	CB(3)153_2023(01)_c

